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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花稅印花稅印花稅印花稅違章案例違章案例違章案例違章案例：：：：房東收取租金並於租賃契約簽章收訖而房東收取租金並於租賃契約簽章收訖而房東收取租金並於租賃契約簽章收訖而房東收取租金並於租賃契約簽章收訖而不貼印不貼印不貼印不貼印

花稅票花稅票花稅票花稅票    

 

某甲於 101 年 1 月 1 日至 101 年 12 月 31 日止出租房屋，按月於

承租人某乙所持房屋租賃契約書附件「房租收付款明細欄」載明

收取租金 10,000 元，並簽章以示收訖，經查獲未貼用印花稅票。  

分析：1.房屋出租人於房屋租賃契約書附件簽章註明收訖者，該

契約書核屬兼具銀錢收據性質，應由受款人（房東）於

每次收款時按收款金額 4‰貼用印花稅票。 

2.依稅務違章案件裁罰金額或倍數參考表規定，不貼印花

稅票者，按所漏稅額處 7 倍之罰鍰。 

說明：1.違章人：某甲 

2.漏稅額及罰鍰計算方式 

漏稅額：  應貼票額 × 稅率 ＝ 漏稅額 

120,000 元 × 4‰ ＝ 480 元 

罰鍰金額： 漏稅額 × 倍數 ＝ 罰鍰 

480 元 × 7 ＝ 3,360 元 

 


